
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宣布设立投资者教育局及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

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３日（星期一） 

  以下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（十二月十三日）就宣布设

立投资者教育局及金融纠纷调解中心，会见传媒的谈话内容（中文部分）： 

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：我今日宣布政府决定设立投资者教育局及金融纠

纷调解中心，以进一步加强教育及保障投资者。 

  投资者教育局主要负责全面构思并推行投资者教育策略，加强公众认

识自己的权利和责任，令公众更能掌握对金融产品的知识；该局并会协助

提升公众的理财能力，让他们作出明智的理财决定。 

  至于金融纠纷调解中心，会管理一个独立和公正的调解计划，运作模

式会以「先调解、后仲裁」的方式解决纠纷，为消费者提供费用较相宜的

途径，快捷地处理投资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金钱纠纷。受香港金融管理局

（金管局）和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（证监会）监管的金融机构，均

要成为调解计划的成员。 

  我现在谈谈下一步的策划方向。由于投资者教育局属证监会全资拥有

的公司，经费将由证监会支付。我们预期在本立法年度内向立法会提交修

订《证券及期货条例》草案，赋权证监会成立投资者教育局，涵盖各类金

融产品和服务。至于金融纠纷调解中心，我们期望调解中心可在二○一二

年年中前成立。中心的成立费用及首三年的营运经费会由政府、金管局和

证监会提供。 

  我今日宣布设立投资者教育局及金融纠纷调解中心，是要加强公众对

金融机构的信心，来确保香港金融体系持续稳健。设立投资者教育局及金

融纠纷调解中心，与监管机构现有保障投资者的措施相辅相成，我相信更

能为投资大众提供全面的保障。 

记者：是否所有金融机构都同意分担经费？而调解中心成立前，金融投资

纠纷如何解决？ 



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：经费方面，计划成立首三年，经费由政府及监管

机构负责，正如谘询文件提到，届时再观察金融机构的情况，当政府及相

关机构吸纳了较多有关调解金融纠纷的经验时，再商议及规划经费模式。

在金融投资纠纷调解机制设立前，投资者遇有金钱投资纠纷，可继续与金

融机构商讨，有需要时亦可向监管机构投诉。 

记者：投资者使用投资者教育局及金融投资纠纷调解中心的服务费用为

何？ 

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：我们现时手上没有相关数据，迟一点会作补充。 

记者：金融机构的反应是否正面？ 

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：谘询期间，我们收到一百一十五封意见书。意见

大多数欢迎政府成立投资者教育局；而有关设立金融投资纠纷调解机制，

大部分的回应都是支持的；有些回应则就收费提出意见，但得出的结论与

谘询文件的建议费用相近。 

记者：谘询期间，有意见认为投资额上限五十万太少。现在上限有否改变？ 

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：谘询结果大部分同意这个上限数目。五十万亦涵

盖大多数金钱投资纠纷个案的申索金额，所以这个上限是合理的。 

记者：局长，现时大家都说楼宇投资市场的泡沫问题很严重，二○一二年

才推出调解机制会否稍迟？出台前的这段时间的保障会否不足？ 

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：我们一向表示设立调解中心机制，是建基于我们

认为金融机制需要不断改善，所以建议设立这个机制。在时间方面，从提

出构思到今日，进行得相当顺利，我们当然会尽快设立调解中心，回应社

会的诉求。 

记者：与坊间的调解中心有何不同？ 

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：调解中心的精神，是所有受金管局和证监会监管

的金融机构，须成为调解计划的成员。这是一个监管的要求。如果日后有

投资者或市民投诉须经调解中心调解，这些金融机构都须参与。如经调解

后需要仲裁，这些金融机构亦须参与仲裁，这并非自愿性质，是一个监管

的要求。 

记者：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的费用大部分由金融机构承担，你会否担心金融

机构会将费用转嫁客户，有没有措施保障客户？ 



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：目前主要的营运经费和成立成本，都是由政府和

监管机构负担。就个别调解和仲裁个案的收费，金融机构须负担主要的部

分，我认为这是合理的，亦反映了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两者财力的不对

称。金融机构应负担较多的费用。 

记者：金融机构将费用转嫁予客户的可能性？ 

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：我们今日提到的费用是调解金钱纠纷的费用，金

融机构当然不希望与消费者出现纠纷要进行调解，大家都想避免这可能性

的发生。 

记者：是否二○一二年推出金融纠纷调解中心后，买卖才可经调解中心处

理？ 

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：我相信要待二○一二年成立后，才可处理纠纷。 

记者：买卖可不可追溯？ 

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：细节届时再公布。  

完  

 


